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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明区凤凰街道观月台项目“8·13”有限
空间窒息事故整改措施落实情况“回头看”

评估报告

2022 年 8 月 13 日，光明区凤凰街道观月台项目发生一

起有限空间窒息事故，造成 2 人受伤，其中 1 人重伤。

事故发生后，根据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

（国务院令第 493 号）《深圳市光明区人民政府关于授权或

者委托区应急管理局牵头组织事故调查组的批复》（深光府

函〔2021〕139 号）的规定，区政府授权区应急管理局牵头，

成立了由光明公安分局、区群团工作部、凤凰街道办事处为

成员单位的事故调查组，开展事故调查处理工作。《光明区

凤凰街道观月台项目“8·13”有限空间窒息事故调查报告》

（以下简称“事故调查报告”）经深圳市光明区人民政府批

复后，于 2023 年 5 月 19 日，印发《深圳市光明区凤凰街道

观月台项目“8·13”有限空间窒息事故调查报告的批复》

（深光府函〔2023〕55 号）。为督促事故整改措施有效落实，

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，遏制同类事故再次发生，根据

《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

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的通知》（安委办〔2021〕4 号）、

《市安委办关于印发〈进一步推动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和

整改措施意见落实情况评估工作方案〉的通知》（深安办

〔2023〕84 号）的要求，为有效预防和遏制事故发生，区安

委办制定了《光明区 2022 年一般生产安全事故整改措施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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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情况“回头看”工作实施方案》，深光安办〔2023〕86 号，

光明区安委办组织对该起事故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评估。

一、评估工作组织及开展情况

按照《光明区 2022 年一般生产安全事故整改措施落实

情况“回头看”工作实施方案》，成立光明区生产安全事故

整改落实评估工作组（以下简称“区事故评估组”），组织

区应急管理局、区住房建设局参与，聘请深圳惠安天下电气

消防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技术支撑，开展事故整改措施落实情

况“回头看”评估工作。

“区事故评估组”依据深圳市光明区人民政府批复的

“事故调查报告”，梳理出有关单位和行业主管部门事故责

任追究和事故整改措施内容作为评估清单，在涉事企业、街

道办事处、行业主管部门、区政府有关部门组织开展自评的

基础上，通过听取汇报、座谈交流、调阅事故原始档案、查

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台账资料、实地考察等方式，分别对

“事故调查报告”中涉及的江苏省华建建设股份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华建公司”）、深圳市汇宁建筑劳务分包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汇宁公司”）、凤凰街道办等相关部门，

在落实刑事处罚、行政处罚、事故责任追究及事故整改措施

等方面情况进行检查和评估，召开现场评估会，实地查访凤

凰街道观月台项目工地事故现场。

二、责任追究意见落实情况

《深圳市光明区凤凰街道观月台项目“8·13”有限空

间窒息事故调查报告的批复》（深光府函〔2023〕55 号）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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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后，深圳市光明区应急管理局按照要求，对照法定职责，

落实了责任追究工作。

（一）关于行政处罚处理落实情况（2 家单位 2 人）

1.“事故调查报告”中建议：建议由区住房建设局依据

《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对华建公司进行

处罚，并对其负责人进行安全生产警示约谈，相关处理情况

报区安委办备案。

落实情况：2022 年 8 月 13 日，区住建局签发《停工整

改通知书》责令华建公司全面停工，给予华建公司及其项目

负责人黄新民红色警示 2 个月。

2.“事故调查报告”中建议：建议由区住房建设局依据

《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对汇宁公司及其

主要负责人、安全管理人员进行处理，并进行安全生产警示

约谈，相关处理情况报区安委办备案。

落实情况：2023 年 6 月 9 日，区住建局签发《责令整改

通知书》，给予汇宁公司红色警示 2 个月。2023 年 6 月 9 日，

区住建局签发《施工质量安全违规行为记分通知书》，给予

施工企业汇宁公司主要负责人葛井荣记 6 分处理；给予施工

企业汇宁公司专职安全员苗明堂记 10 分处理。

（二）关于追究刑事责任人员处理落实情况（1 人）

1.“事故调查报告”中建议：华建公司安全管理人员郑

军祥缺乏有限空间事故应急处置知识，盲目下坡道洞口内对

刘玉平施救，未采取正确救援措施，未做好自身防护，未配

备必要的救援器材和装备，因缺氧和吸入过量二氧化碳导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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呼吸性酸中毒晕倒在洞口内，其行为违反《GB8958-2006 缺

氧危险作业安全规程》第 5.3.3 条。应对事故发生负直接责

任，鉴于其已死亡，建议免予追究责任。

落实情况：郑军祥已死亡，免予追究责任

三、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

（一）江苏省华建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落实情况

1.“事故调查报告”中建议：华建公司应认真汲取本起

事故的教训，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加强有限空间风险辨

识及确认工作，规范设置有限空间安全警示标志，加强针对

性安全教育培训和应急实操演练，涉及有限空间作业，必须

对现场安全管理人员、一线作业人员、应急救援人员进行有

限空间作业培训，培训内容要重点突出作业危险因素及施救

具体措施，督促从业人员树立有限空间风险意识，坚决纠正

违章作业、盲目施救的惯性行为，提高作业人员的安全意识

和应急处置能力。

落实情况：事故发生以来，针对“事故调查报告”中提

出的事故防范措施和整改建议，华建公司具体落实工作如下：

（1）事故发生后，华建公司压实主体责任建立健全安

全生产管理制度；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

制；

（2）华建公司已成立安全生产管理机构，项目上配备

专职的安全员。负责人与安全管理人员经培训学习后均取得

了相关证书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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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华建公司结合有关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消防管理

制度，制定了安全生产操作规程；

（4）华建公司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及隐患排查治理

双重预防工作机制，依照公司制度要求，结合现场实际情况，

对现场风险点分级整理、重点防控，加强有限空间风险辨识

及确认工作，规范设置有限空间安全警示标志，加强针对性

安全教育培训和应急实操演练；

（5）华建公司严格按照“四不放过”原则召开警示会，

查找总结事故原因，并制定措施落实整改，对相关人员进行

处理；

（6）华建公司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

培训计划，对员工进行专项教育及“三级”安全教育，提高

员工的安全意识和业务操作技能；对有限空间作业现场安全

管理人员、一线作业人员、应急救援人员进行培训，培训内

容重点突出作业危险因素及施救具体措施，督促从业人员树

立有限空间风险意识，坚决纠正违章作业、盲目施救的惯性

行为，提高作业人员的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；

（7）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

预案，加强应急救援保障，定期开展应急预案评估，强化员

工应急救援培训，定期组织应急救援的培训和演练，提升应

对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。

（二）深圳市汇宁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落实情况

1.“事故调查报告”中建议：汇宁公司应认真汲取本起

事故的教训，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加强有限空间风险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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识及确认工作，规范设置有限空间安全警示标志，严格落实

有限空间“七不准”制度，及时消除有限空间冒险作业的生

产安全事故隐患，必须安排培训合格的安全管理人员全程持

续监控有限空间作业流程，严禁无防护情况下开展有限空间

作业。加强对有限空间作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，培训内容

要重点突出作业危险因素及施救具体措施。

落实情况：事故发生以来，针对“事故调查报告”中提

出的事故防范措施和整改建议，汇宁公司具体落实工作如下：

（1）事故发生后，汇宁公司压实主体责任建立健全安

全生产管理制度；落实有限空间“七不准”制度；

（2）汇宁公司已成立安全生产管理机构，项目上配备

专职的安全员。负责人与安全管理人员经培训学习后均取得

了相关证书；

（3）汇宁公司结合有关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消防管理

制度，制定了安全生产操作规程；

（4）汇宁公司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及隐患排查治理

双重预防工作机制，依照公司制度要求，结合现场实际情况，

加强有限空间风险辨识及确认工作，规范设置有限空间安全

警示标志，严格落实有限空间“七不准”制度，及时消除有

限空间冒险作业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；

（5）汇宁公司严格按照“四不放过”原则召开警示会，

查找总结事故原因，并制定措施落实整改，对相关人员进行

处理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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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6）汇宁公司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

培训计划，安排培训合格的安全管理人员全程持续监控有限

空间作业流程，严禁无防护情况下开展有限空间作业。加强

对有限空间作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，培训内容重点突出作

业危险因素及施救具体措施；

（7）汇宁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

救援预案，加强应急救援保障，定期开展应急预案评估，强

化员工应急救援培训，定期组织应急救援的培训和演练，提

升应对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。

四、评估意见

“区事故评估组”对区政府批复的“事故调查报告”中

的责任追究、事故防范措施和整改建议落实情况进行评估核

查。通过听取汇报、座谈交流、调阅事故原始档案、查阅责

任追究和整改措施台账资料、实地考察等方式进行了评估。

“区事故评估组”经综合评估后认为：事故涉及的责任单位

和人员对照“事故调查报告”中的责任追究、事故防范措施

和整改建议已进行整改并落实。

五、责任追究、事故防范措施和整改建议落实情况

江苏省华建建设股份有限公司、深圳市汇宁建筑劳务分

包有限公司管理上的问题及评估组提出的工作建议均已整

改完成，形成闭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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